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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計畫緣起： 

因應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，為強化經濟不利學生參與明秀書院住宿學習，提高學生學習

興趣，依據「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經濟不利學生補助要點」，推動「明秀書院自主學習方案補助計

畫」，以提高學生書院住宿學習。 

二、適用對象：依據本校「經濟不利學生補助要點」認定之補助對象。 

三、申請期限：每年分兩期，2月28日止、9月30日止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四、申請說明： 

(一) 第一階段：第一年申請成為書院生，經審核通過，並於修課第二年繳交第一年學習心

得者，於大一、大二修課期間每人各補助3,000元。 

 (二) 第二階段：每月至少完成兩堂必修及兩堂選修(工藝)課程，若當月僅開課一堂則以完成

一堂課程認定之，經審核通過者，每人每月補助3,000元。 

五、審核結果：依收件時序進行審核，審核結果以網路公告，補助件數額滿為止。 

六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 參與本計畫經濟不利生均須遵守「誠信、責任、關懷」原則，若有偽造事實或變造證

件等情事，本院有權取消參與之資格及追回已發給之助學金。 

(二) 若有任何疑問請洽通識教育學院明秀書院。 

七、本計畫補助經費由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-提升高教公共性：完善就學協助機制，有效促

進社會流動計畫經費支應，符合補助資格者得於補助期限內提出申請，惟承辦單位得視

經費預算與申請件數審酌調整補助金額，於經費用罄則不予補助。 

八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由通識教育學院簽請校長核定後另行通知。 

九、本計畫經校級計畫管考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